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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京农业大学文件  

 

 

校发〔2021〕27号 
 

 

关于印发《南京农业大学捐赠冠名 

管理暂行规定》的通知 
 

各学院、各单位：  

为进一步拓展办学空间，争取更多社会资源支持学校建设与

发展，规范捐赠冠名工作，学校研究制定《南京农业大学捐赠冠

名管理暂行规定》，并经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。现予以印发，请

遵照执行。 

 

附件：南京农业大学捐赠冠名管理暂行规定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南京农业大学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2 月 2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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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南京农业大学捐赠冠名管理暂行规定 

 

第一条  为进一步拓展办学空间，争取更多社会资源支持学

校建设与发展，规范捐赠冠名工作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

事业捐赠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》《中央高校捐赠冠名管

理暂行规定》等法律法规，制定本规定。 

第二条  本规定所称捐赠冠名是指学校以各种形式接受社会

捐赠，并以捐赠人或者捐赠人指定的名称对教学机构、建筑景观

和奖助金项目等冠名的情形。 

捐赠人是指自愿无偿向学校捐赠财产的自然人、法人或者其

他组织。 

教学机构包括学校内设各教学学院（系、部）、班级和直接

承担学生培养任务的研究机构等。 

建筑景观包括学校各类校舍建筑，以及广场、道路、园林、

桥梁、树木、绿地、水系等校园景观。 

奖助金等项目包括各类奖学（教）金、助学金、学校组织的

文体活动、比赛竞赛和其他研究机构等。 

第三条  鼓励社会无偿捐赠支持学校教育事业，倡导刻石记

载、颁发证书等方式以资纪念，从严控制捐赠冠名。 

第四条  捐赠冠名应当遵循以下原则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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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坚持依法依规； 

（二）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； 

（三）坚持服务于学校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； 

（四）坚持学校管理主体责任。 

第五条  学校成立捐赠冠名工作组，统筹学校捐赠冠名工作。

组长由学校分管宣传以及教育基金会的校领导共同担任，成员由

党委宣传部、校长办公室、基本建设处、计财和国有资产处、图

书馆（文化遗产部）、教育基金会办公室负责人组成。秘书处设

在教育基金会办公室，负责捐赠冠名组织实施和日常管理。 

第六条  捐赠冠名实行分类管理，教学机构原则上不得捐赠

冠名，严格控制建筑景观捐赠冠名，奖助金等项目可以捐赠冠名。 

第七条  结合学校实际，具体冠名条件及方式包括： 

（一）各类校舍建筑捐赠冠名的，捐赠财产实际折现价值应

不低于建设成本（重置成本）。其中，冠名在建、拟建校舍建筑

的，捐赠财产应在竣工验收前全部变现并到账，首次到账比例不

低于 30％；冠名其他校舍建筑的，捐赠财产应在捐赠冠名协议签

订三年内全部变现并到账。捐赠人可获得该建筑物的命名权，同

时可铭刻捐赠人姓名、简介或捐赠单位名称、简介。 

（二）各类校园景观捐赠冠名的，捐赠财产不低于建设成本

的 1/2，捐赠财产应在捐赠冠名协议签订三年内全部变现并到账。

捐赠人可以采用基座、路标等方式，铭刻捐赠人姓名、简介或捐

赠单位名称、简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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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  各类校舍捐赠冠名期限为不超过建筑物的使用或剩

余使用年限。校园景观冠名期限不应超过其实际使用或剩余使用

期限。 

第九条  捐赠人应遵纪守法，捐赠冠名使用自然人、法人或

者其他组织名称（含简称）的，该自然人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应

具有良好的社会声誉。学校接受境外组织或者个人捐赠并冠名的，

须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》等国

家有关法律法规。 

第十条  捐赠冠名工作组对捐赠人社会声誉、捐赠资金来源

等进行充分调查。对捐赠冠名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科学论证。

符合冠名条件的，制定具体冠名方案，明确捐赠金额及冠名对象、

名称、期限、解除条款等内容，拟订捐赠冠名协议；冠名建筑景

观的，将冠名方案进行公示，广泛征求师生员工意见，组织校内

有关部门和专家对冠名方案进行专题研究。冠名方案按规定履行

学校“三重一大”事项决策机制和程序，由学校党委常委会审议

决定。 

第十一条  捐赠人的冠名捐赠属于捐赠行为而不属于投资行

为，捐赠人只享有公益名誉，不享有经济利益。 

第十二条  冠名期限未满，但因学校发展需将已冠名的建筑

物拆除，或冠名物由于不可抗力发生不同程度损毁时，捐赠冠名

工作组与捐赠人进行沟通，协商具体解决方案，并报学校党委常

委会审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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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三条  秘书处负责捐赠冠名项目的履约管理，建立冠名

跟踪管理机制，做好捐赠冠名信息记录和档案管理工作。 

第十四条  捐赠人或者冠名名称出现社会不良影响的，或者

捐赠人未按捐赠冠名协议履行义务的，学校将取消捐赠人的冠名

权并书面通知冠名捐赠人。 

第十五条  学校纪检监察等部门负责对捐赠冠名过程进行监

督检查，对违法违规行为，要依法依规追究相关人员责任。 

第十六条  本规定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对于本规定印发前的

捐赠冠名，结合本规定精神，按照尊重历史和事实的原则，秘书

处负责妥善处理。 

第十七条  本规定由南京农业大学捐赠冠名工作组秘书处负

责解释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南京农业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 2月 2日印发 


